齐鲁师范学院校园安全秩序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安全管理，保护师生人身、财产安全，维护教学、科研、生活秩序和安定和谐的局面，建立良好的校园治安秩序，优化育人环境，根据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制度，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治安管理

第一条  校门实行凭证出入制度。本校师生员工（含临时聘用人员）出入校门应主动出示“校园卡”（或其它有效证件），自觉配合门卫检查；外来人员凭有效证件在门卫履行登记手续后，凭会客证进入校区，施工或暂住人员凭《临时人员出入证》出入。外来人员会见校领导时，门卫值班员要事先与管委会综合办电话联系，征得同意并履行登记手续后方可进入。

第二条  本校师生员工进入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公寓楼、图书馆等应出示证件；外来人员进入重点要害部位，必须填写《会客通知单》或出示在门卫填写的会客证方可进入，会见结束后由会见人在《会客通知单》上签字，并将其交回值班人员留存。

第三条  严格执行《大宗物品出门查验制度》，携带大宗物品出门，必须持有主管部门或单位出具的出门证明，门卫对照证明认真查验，证物相符放行并将证明留存，以备查考；对于携带大宗物品出门既无证明又不服从管理的，门卫人员有权扣押物资，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外来人员如有随身携带的大宗物品应在出入登记簿上注明，以便于离校时带出。

第四条  严格校门治安管理秩序，校门外两侧50米以内不准摆摊设点，严禁停放出租车及其它车辆。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引领商贩进入校区。门卫值班员应随时检查治理校门周边秩序，树立良好“窗口”形象。

第五条  校门值班人员正课时间实行站岗值勤，要求卫生整洁,姿态端正，工作认真，服务热情。

第六条  新闻记者进入学校采访，应事前与有关部门联系，经同意后方可进入学校按指定内容采访。外籍和港澳台记者进入学校采访，必须持有省政府主管机关的介绍信，并事前与校长办公室联系，经批准后方可进入学校采访。

第七条  外籍人员来学校进行公务、业务活动，须经有关机关批准，经学校主管领导同意后，方可进入。接待单位应遵守外事纪律和保密条例。

第八条  确保施工区域安全，各单位、部门应教育师生员工无特殊情况不要到施工区域活动，以免造成伤害。施工单位有责任教育管理好所属人员，自觉遵守服从校园管理制度，限定人员在本单位施工区域内活动，未经许可不得到教学区、生活区内闲逛逗留，如发生违纪违法行为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造成的后果由施工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第九条  坚持24小时校园巡逻制度。巡逻人员应随时保持警惕，发现可疑人员、车辆应主动盘查，发现安全隐患应立即报告，发现攀爬围墙进入校区的人员应进行教育并及时清理出校园，结合技防、物防设施实现全方位的安全防范。巡逻人员担负接警、出警、处警等任务，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保证迅速到达现场，正确妥善处理，并及时报告。

第十条  校园“110”坚持24小时专人值班，如发生治安案件（或事件）应立即报警。校园报警电话：内线8110，外线66778110或内线8012，外线66778012。也可直接拨打“110”，但事后应向校园“110”报告。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拨打火警“119”并积极组织扑救。

第二章  交通安全管理

第十一条  所有进入校园车辆一律实行出入证制度，并自觉服从门卫保安检查。对本校师生员工私家车及办公车辆由保卫处免费发放《车辆出入证》；对校内施工单位车辆凭有效证明由保卫处免费发放《车辆出入证》；对临时来校联系工作的车辆实行免费换证进入校区，出门时再将证件换回；对长期来校经营送货的车辆，由保卫处统一制发《出入证》并收取办证成本费。

第十二条  持证进入校区的司机应将《车辆出入证》放在车窗醒目位置，以便于识别，《车辆出入证》不准私自转借。 

第十三条  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摩托车进入校园实行出入证管理，进校门时由门卫发放《出入证》，出校门时将《出入证》交回门卫。无证或将证件丢失者禁止将车推出校门，待查实确系本人车辆后方可放行。

第十四条  校园内所有停放的车辆(包括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摩托车等)，学校不收停车费，不安排专人看管，如发生车辆丢失、损坏等问题，学校不承担责任，保卫处可协助调查。

第十五条  车辆在校区内行驶要自觉遵守校园道路安全管理规定和各类交通标志、标线，出入校门限速5公里/小时，校园道路限速10公里/小时。严禁超速行车，严禁在教学区内鸣笛、试刹车。校区内禁止学习驾驶技术。

第十六条  驾驶车辆通过十字交叉路口、丁字路口、弯道、减速带时，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主动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

第十七条  校园内所有车辆必须在指定区域停放。停放的车辆应自觉停放整齐，规范有序，严禁乱停乱放。施工车辆在施工区域内停放。所有车辆不准在人行道、楼寓出入口、车辆与人员集散通道以及无停车标志、标线的道路和区域停放车辆。

第三章  消防管理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消防器材和消防设施，不准损坏和擅自挪用消防设备、器材，不准埋压和圈占消防水源，不准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损坏消防器材者照价赔偿，破坏、侵占、损坏消防设施依《消防法》处理。

第十九条  楼内值班员应随时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各单位、部门应成立义务消防组织，对动用火源、电源、气源等易引起火险火灾的行为应严格审批手续，严格按规程操作，严防火灾事故。

第二十条  未经批准，严禁私拉电线、私接电源和使用违禁电器(如电炉子、热得快等)。

第二十一条  人员离开房间时要自觉关好锁定门窗，关闭水、电源；现金及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防止发生失火、失盗、水泡等事故。

第二十二条  存有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物质等危险物品，必须报保卫处备案，并严格落实双人双锁措施，严格请领手续，严格操作规程，防止发生人身伤害和火灾隐患。

第二十三条  楼宇值班员应熟悉楼宇内的消防设施，接受上级组织的业务培训，掌握消防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器材的使用维护方法，保证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第四章  校园综合治理

第二十四条  教学楼、实验楼实行专人值守制度，定时开、关门，特殊情况需提前或推迟开关门应事先与值班员联系，值班员应热情服务。

第二十五条  各院系应经常教育学生无急办事情尽量少出校门，特别是夜间出门更要保持警惕，如必须出门，应至少保证两人以上结伴同行，女生出门应有男生陪护，学生不准攀爬围墙往返校园。学生在校内活动，应具备自我保护意识，避免到工地、边远地带及远离人群的角落，防止人身财产遭受侵害。 

第二十六条  张贴物必须张贴在学校设立的张贴板上，不得在建筑物的外墙、大门及其他设施上张贴。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张贴经营性广告或设立广告牌，违者应劝其清除或视情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未经学校批准禁止在校园内进行经商活动，经批准设在校园内的商业网点须依法持照经营，并自觉接受管理。

第二十八条  在校区内散发宣传品、印刷品等，须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九条  校区内不准饲养家禽和宠物，违者由主管部门没收；施工队在施工区圈定的范围内饲养的犬只要严格管理，因管理不善致使犬只伤及、惊吓师生，后果由施工单位负责。

第三十条  严禁在办公区、教学区、阅览区、公寓区、餐厅区大声喧哗，嬉戏打闹。

第三十一条  校区内禁止开设网吧。学生不准到校外网吧上网。

第三十二条  网络管理部门应随时注意网上信息监控，发现不良信息要及时屏蔽删除。

第三十三条  认真落实大型活动安保措施。举办大型活动必须完备审批手续，制定安全预案，事先通知保卫处参与，严防发生群体性伤亡事故。

第三十四条  物业公司必须严格按合同要求履行职责，不准收取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费用，违者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第三十五条  遵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单位、部门应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和群防群治意识，真正把安全防范工作贯穿到一切工作之中，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共同维护好学校的安全和谐稳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齐鲁师范学院            

2017年4月10日         

